尉政发〔2024〕55号
关于同意尉犁县罗布麻育苗基地项目申请

备案的批复
县自然资源局：

《关于尉犁县罗布麻育苗基地项目申请备案的请示》（尉自然资字〔2024〕67号）收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和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规〔2020〕1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尉犁县罗布麻育苗基地项目，用地单位：尉犁县嘉旺罗布麻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，项目位于尉犁县兴平镇218国道796公里处西侧，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，用地面积为67.7亩，地类为：农用地（乔木林地）0.3亩，未利用地（其他草地）67.4亩，土地用途为设施农用地（育苗基地）。
以上宗地界址清楚、面积准确、无权属争议，以租赁方式办理用地手续，租赁期限为30年。对于两年内未按设计规划建设或擅自改变用途的，将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接此批复后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尽快办理用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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